
医疗纠纷处理流程

联系电话：东湖院区 0791-88695120

象湖院区 0971-86319620

高新院区 0971-86319100

纠纷患者投诉

医调办工作人员接

待、分类

收取投诉材料，复印、封存病历，

死亡患者告知尸检

向相关科室主任、当事人

调查核实情况

向分管领导汇报，组织讨论

5 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；并告知医疗纠纷解决方式：

双方协商（2 万元以内）、市医调中心（2-10 万）、

医学会鉴定或司法鉴定（超过 10 万元）、法院

纠纷完毕，督促科室整改

收费问题转科

护士长

行风问题转行风

办


